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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中医药发〔2007〕38号

2007年7月31日)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研究室（以下简称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的管理，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重点研究室是依托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医疗机构或企业建设，有固定人员编制和稳定研究方向，专

门从事中医药研究的组织机构，是聚集多学科人才，按照中

医药发展规律及学术发展需求，在重点方向或关键领域深入

开展综合性中医药研究的重要基地；是组织学术交流，运用

传统和现代研究方法获取原始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培

养卓越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对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中

药产业基地发挥引领支撑作用的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

家中医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重点研究室的主

要任务是围绕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针对制约中

医药发展的关键理论和共性技术问题，组织开展符合中医药

自身发展规律的前瞻性、纵深性及综合性研究，为理论、临

床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第四条 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是国家

中医药继承与创新体系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项

目的实施，建立一批基于中医药学科特点、代表国家水平的

研究基地，加强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保持

和发扬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防病治

病能力。 第五条 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实行“政府引导，专家

指导，单位建设，主任负责，动态管理，持续发展”的建设



和运行机制。第二章 职责 第六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主要管

理职责是： （一）编制重点研究室项目建设规划方案，制订

重点研究室建设标准，批准项目立项，确立重点研究室并进

行宏观管理； （二）组织设立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专家委员

会。专家委员会在重点研究室的遴选、建设、评估过程中发

挥咨询、建议和指导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